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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水上事故引发船舶法律定位讨论
作者:严惠兴  来源:中国水运杂志  日期:2008年01月15日  点击:

    2007年9月，一起《苏城区海事罚字（2007）120096》行政处罚案件在苏州市吴中区人民法院开

庭。这是一起由于对海事部门将船舶作为处罚对象而引起的行政诉讼，通过这起行政纠纷，由于各持

己见，引发大家的讨论。 

    2007年4月17日，在京杭运河苏州横塘晋源桥航段，苏州市城区地方海事处对鲁枣庄驳3259船舶进

行检查时，发现该船签证簿第79页拟为假船舶签证印章，随即依法进行调查取证，查实该页的签证确

为假签证印章。于是，于2007年4月19日对鲁枣庄驳3259船舶以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

理条例》（以下简称《内河条例》）第十八条“船舶进出内河港口，应当向海事管理机构办理船舶进

出港签证手续”，依据《内河条例》第六十八条第（二）项罚款1万元。该船队的船队长张太洲作为船

队的管理人，代理船舶接受处罚，并签收各种法律文书，期间他受到了鲁枣庄驳3259船舶所有人靳西

友的书面委托。而靳西友于2007年7月2日以鲁枣庄驳3259船舶不具有作为处罚主体资格为由，向苏州

市吴中区人民法院提出行政诉讼，要求被告苏州市城区地方海事处撤销其[2007]120096行政处罚决定

书，并返还罚款及利息。 

    在庭审中，原告对被告的行政处罚程序、适用法律均无异议，争论焦点是驳船3259是否能作为处

罚对象，对此，双方展开激烈的辩论。 

    原告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以下简称《行政处罚法》第三条规定，能被作

为处罚对象的只能是三种情况：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鲁枣庄3259船舶作为船舶是一个物体，它

不是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所以不能作为处罚对象。 

    被告认为：海事机构是依据《内河条例》第六十八条：违反本条例规定，船舶在内河航行时，有

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海事管理机构责令改正，处5000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未按照规定悬挂国旗，标明船名、船籍港、载重线的； 

    (二)未向海事管理机构办理船舶进出港签证手续的； 

    (三)未按照规定申请引航的； 

    (四)擅自进出内河港口，强行通过交通管制区、通航密集区、航行条件受限制区域或者禁航区

的； 

    (五)载运或者拖带超重、超长、超高、超宽、半潜的物体，未申请或者未按照核定的航路、时间

航行的。 

    海事管理机构实施处罚，适用法规完全正确。 

    原告认为：《内河条例》是国务院颁布的行政法规，其法律等级地位不如人大制定颁布的《行政

处罚法》，当下位法和上位法发生矛盾时，应适用上位法。 

    被告认为：《行政处罚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本法自1996年10月1日起执行。 

    本法公布前制定的法制和规章关于行政处罚的规定与本法不符合应当自本法公布之日起，依照本

法规定予以修订，在1997年12月31日修订完毕。这就说明，为了保障《行政处罚法》的严肃性和顺利

施行，规定了与之不符合应以《行政处罚法》为准，并给予一定的修订时间，而《内河条例》是2002

年8月1日施行，和《行政处罚法》相距6年之久。而且被告认为，《内河条例》与《行政处罚法》是没

有抵触的，船舶是个特定的场所，在船舶符合了航行的条件（1、经海事管理机构的认可的船舶检验机

构依法检验并持有合格的船舶检验证书；2、经海事管理机构依法登记并持有船舶登记证书；3、配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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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国务院交通主管部门规定的船员；4、配合必要的航行资料。）就是个拟人化的其他组织，它符合

组织的特征。船舶是活动的国土，这是依据国际公约和国际惯例来进行的。 

    例如，在我国领海内的一艘美国籍船舶上发生的刑事案件，只要该犯罪行为不影响到我国，一般

都是有船长负责而非我国司法机关管辖。 

    原告认为：把船舶作为拟人的组织，即《行政处罚法》中的其他组织，没有具有法律地位的解

释，只是行业的一种理解，在法律上是没有依据的。 

    被告认为《海洋环境保护法》第六十九条第二款规定：“装卸油类的港口、码头、装卸站和船舶

必须编制溢油污染应急计划，并配备相应的溢油污染应急设备和器材。”该法第八十九条规定“违反

本法规定，船舶、石油平台和装卸油类的港口、码头、装卸站不编制溢油应急计划的，由依照本法规

定行使海洋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予以警告，或者责令限期改正。”在该法律条文中，将船舶与具备

法人资格和非法人资格的港口、码头、装卸站予以并列，显然，该法在此将船舶当作行政法律关系主

体来对待的。《海洋环境保护法》是全国人大立法的，其效力与《行政处罚法》相同。 

    原、被告双方在法庭上各执一词，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后审判长宣布休庭，择日再开庭或直接宣

判。 

    实事求是地说，这起行政案件确有典型性，原告提出的问题和观点确有些道理，但海事部门在实

际行政处罚中一直把船舶视作和其他组织一样，完全符合并严格执行《内河条例》中第六十八条，从

字面理解应该是直接对船舶进行处罚，理解上可能有点难，但在《内河条例》释义中十分明确，就是

对船舶进行处罚。 

    严格执行《内河条例》没有错，作为基层海事行政执法单位也只能被动的执行。首先《内河条

例》和《行政处罚法》是没有抵触的，只是没有法律的解释，尤其是船舶只有学理上的解释，没有法

律上的解释，还有就是，船舶作为处罚对象时，要有具体接受的人来处罚，在实际操作中是把船舶所

有人、经营人或船长、船队长其中之一，具体接受处罚和签收各种法律文书。 

    然而这样做是否妥当、有无更好的办法？在此，谈一点粗略的浅见。 

    对于原告律师的上位法优于下位法的观点本人是同意的。《立法法》第七十九条第一款规定：法

律的效力高于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但对于原告律师“《内河条例》第六十八条的规定违反

《行政处罚法》有关规定，在本案中不适用的观点”有不同的看法。 

    首先，从立法过程来看，《立法法》第五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国务院根据宪法和法律，制定行政

法规。依据《行政处罚法》制定出的处罚规定怎么可能与《行政处罚法》相抵触呢？ 

    其次，根据《立法法》相关规定，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对法律没有具体规定的，在法律规定的

处罚范围、幅度以内设定行政处罚。对于船舶不按规定办理船舶进出港签证手续这一违法行为，仅仅

只有《内河条例》对此作出处罚规定。因此《内河条例》第六十八条并没有与上位法的相关具体规定

相抵触。 

    另外，原告律师认为《内河条例》第六十八条的规定不适用本案，但不能对此规定提起行政诉

讼。依据《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二）项规定，人民法院不受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

法规、规章或者行政机关制定、发布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提起的诉讼。 

    本案争论点的本质其实是船舶的法律地位定位问题。原告律师认为船舶只是民法意义上的物，不

能成为海事法律关系主体。笔者对此观点持否定的态度。 

    船舶是物，但可以做拟人处理，英美据此存在对物诉讼（action in rem）理论。我国《海上交通

安全法》第四十二条：船舶、设施发生交通事故，应当向主管机关递交事故报告书和有关资料，并接

受调查处理。说明船舶可以作为海事法律关系主体接受海事管理机构的的处罚。 

    《海上交通安全法》将船舶视为海事法律关系主体做法与《行政处罚法》相抵触。到底以何为

准？《立法法》第八十五条规定：法律之间对同一事项的新的一般规定与旧的特别规定不一致，不能

确定如何适用时，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裁决。对于船舶是海事法律关系主体还是仅仅是作

为动产的物这个问题，我国法律没有明确的规定，最高法院也未出台相关的司法解释。在这个问题

上，国外对船舶作拟人化处理的做法值得我国立法界参考。 

    日本海商法专家户田修三先生在其海商法著作中有一章“海上企业组织”，其中把“船舶”称为

海上企业“物”的组织，即已经把船舶视为一种海上的企业组织。 

    英国1980年修改对物诉讼程序后，使船东被告可以只承认诉状送达而非必须出庭，船东不出庭甚



至不承认送达而由法院作出对物诉讼判决，拍卖所扣船舶并以所得价款清债。即将船舶作为诉讼主

体。 

    对船舶的拟人化处理正是既反映了船舶主要作为权利客体存在的现实，又因船舶权利人履行法定

程序使船舶获得人格进而稳定了船舶制度和海商法上围绕船舶而建立的其他法律制度。（作者单位：

苏州市地方海事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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